
 

 

 

 

 

國立臺南大學 

獎勵教學績優系所作業要點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獎勵教學績優系所 遴選作業流程圖 

 

 

 

 

 

 

 

 

 

 

 

        

 

 

 

 

 

 

 

 

 

 

 

 

 

 

 

 

 

 

 

 

 

 

 

 

 

   時程 

    初審：各學院審議推薦 1-3名。     初審 

初審名單 

送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彙辦 
  10月 15日前 

   複審 
校長聘請校外委員組成複審委員會 

進行複審程序 

12月 31日前 
            選出得獎名單 

（選出 2個教學績優系所） 

流程 



   國立臺南大學   學年度 教學績優系所遴選 委員評分表  

基本資料 學院 
 

系所 
 

遴選指標 

(ㄧ)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與改進機制。(是否符合學生核心能力之培養，以滿足

市場需求與社會發展) 

(二)系所提供學生修課輔導之方式與內涵。 

(三)行政配合度：含教材上網率、成績準時上傳、磨課師課程開設、遠距課程開設及

教育部相關計畫之推動等。 

(四)教學意見。 

(五)教學成果。 

(六)教學內涵創新。 

(七)其他教學表現傑出具體事蹟者。 

(八)最近兩學年內具教學評量成績之課程數達授課總課程數 90％以上之系所。 

推薦排序 
 

評語 

與 

建議 

 

委員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南大學     學年度  教學績優系所推薦表 

             

                        學院          推薦系(所)：                          

教學績優系所  遴選指標 

(ㄧ)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與改進機制。(是否符合學生核心能力之培養，以

滿足市場需求與社會發展) 

(二)系所提供學生修課輔導之方式與內涵。 

(三)行政配合度：含教材上網率、成績準時上傳、磨課師課程開設、遠距課程

開設及教育部相關計畫之推動等。 

(四)教學意見。 

(五)教學成果。 

(六)教學內涵創新。 

(七)其他教學表現傑出具體事蹟者。 

(八)最近兩學年內具教學評量成績之課程數達授課總課程數 90％以上之系所。 

推薦說明： 

 

 

 

 

 

 

 

 

 

 

 

 

 

     推薦人：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